[bookmark: _GoBack][bookmark: OLE_LINK6][bookmark: OLE_LINK4]专用条件MA60型飞机（TC证后）搜救机项目-空投任务
征求意见稿
编号：PSC-25-092
反馈意见截止期：自通知颁发的10个工作日
1.概述
MA60型飞机（TC证后）搜救机预期用于执行空投应急救援物品的任务。空投任务的程序主要为：飞机装载应急救援物品飞行至空投区上空，对目标进行盘旋观察，制定空投方案，如进近方向、空投高度、空投速度、空投后脱离路径等，空投完毕后返航。
[bookmark: OLE_LINK3]MA60型飞机（TC证后）搜救机基于MA60飞机新增空投系统，使飞机具备空投应急救援物品的功能。飞机在执行空投任务的过程中，可能带来飞机特殊操纵响应、飞机结构强度及特殊操作要求等问题，此空投任务是非常规的预期用途；为实现该空投功能，设置有空中可以打开的空投舱门，这具有新颖或独特的设计特点。现有的适航规章没有提供适当的或足够的安全要求。因此需制定补充安全要求，确保MA60型飞机（TC证后）搜救机具有与适用的适航规章等效的安全水平。
2.背景
MA60型飞机（TC证后）搜救机具备2套空投系统，其中1号空投系统执行人工空投任务，2号空投系统执行自动空投任务，预期空投的应急救援物品均为救生船。
[bookmark: OLE_LINK1][bookmark: OLE_LINK2]1号空投系统位于气密区，机身内部地板上设置气密口盖，机身下部设置两扇向机身内侧沿展向打开的1号空投舱门，气密口盖由人工开启和关闭，1号空投舱门采用开关机构开启和关闭。空投前空投作业人员佩戴安全设备到达1号空投开口附近，并相互检查确认安全措施到位。空投时驾驶员先进行释压操作，确认压差稳定后通知空投作业人员打开气密口盖，气密口盖开启并锁定之后空投舱门操作人员打开1号空投舱门，再由空投作业人员人工将应急救援物品投出机外。2号空投系统位于非气密区，机身下部设置一个向下开启的2号空投舱门，采用开关机构开启和关闭，应急救援物品存储在2号空投舱门与其盖板之间，舱门打开后，应急救援物品在重力作用下自动投出机外。MA60型飞机（TC证后）搜救机空投物品模式为平飞空投，空投时选定的飞行高度为100～200m（无线电高度，距海平面），选定的飞行速度为125～145kn。
由于空投应急救援物品需要低空低速作业，为保证飞行安全，需要对飞机的最小空投速度进行限制，以保证在空投作业时针对突风、紊流和机动留有失速余量。CCAR-25部没有对空投应急救援物品的速度要求，因此需制定空投速度限制。由于空投应急救援物品对飞机的重量重心、飞行品质影响不大，无须制定对最大空投速度的限制。
在空投作业模式下，飞机会处于长时间低高度平飞、打开空投舱门和气密口盖飞行等飞行阶段，这些飞行阶段和使用场景都是非常规的，并且随着空投舱门的开启以及应急救援物品的投出，可能对飞机带来特殊操纵响应及特殊操作要求问题，CCAR-25部对此没有专门的要求，因此需要对空投阶段飞机的操稳特性提出要求，确保空投作业时飞机的飞行安全。
应急救援物品空投后，如果空投失败挂留在飞机上，或者出舱后由于气流扰动而与飞机发生干涉，都有可能会对飞行安全造成影响。CCAR-25部针对此方面没有要求，因此要求有措施防止应急救援物品不能与飞机安全分离而造成危险。
空投应急救援物品需要驾驶员、空投舱门操作人员和空投作业人员之间的协同作业，所有参与作业人员之间必须及时、充分地沟通，并必须有警报等措施以应对特殊情况，保证安全地执行空投作业。CCAR-25部对前后舱之间的通信及警报没有专门的要求，为确保空投作业时的飞机及人员安全，需要对驾驶舱和作业区域之间的双向通信和应急警报措施提出要求。
机身新增两个空投舱门（均位于非增压区），由于空投舱门在打开位置可能会产生气动扰动，或与其它系统/结构相互作用对飞行安全带来一定影响，因此要求有措施锁闩空投舱门，且能防止其在飞行中意外打开。但是仍然存在空投舱门在空中意外打开，或者空投后无法关闭的情况，因此要求空投舱门在未锁闩情况下不得妨碍飞机的继续安全飞行和着陆。另外，若空投舱门在空中意外打开，或者空投后未关闭，都可能会对后续操作飞机造成一定的影响，为此驾驶员需要知晓空投舱门的状态，以便采取合适的操作。CCAR-25部没有提供适用的要求，需对此进行明确。机身内部设置有气密口盖，该气密口盖作为25.783条规定的穿过次级压力隔板的舱门，需要满足25.783条要求，故无须对该气密口盖制定补充要求。
机身舱内新设计两个空投舱门操纵器件，在CCAR-25部对空投舱门操纵器件没有专门要求。由于空投舱门操纵器件在设计特征及要求上与驾驶舱操纵器件类似，参照25.777及25.1555条款，制定关于空投舱门操纵器件的要求。
由于1号空投系统涉及空投作业人员离位作业，作业区域内存在大开口等危险源，且作业时外界气流会直接影响到作业人员，因此需要在开口处提供足够的安全设备（例如牢固扶手、安全系带、头盔），避免空投作业人员在空投作业过程中受到意外伤害。
针对飞机新增结构/系统的安全操作要求，需要在机上安装安全作业所需的标记标牌，以确保空投作业过程中的飞行安全及空投作业人员的安全。CCAR-25部对空投相关标记标牌没有专门要求，需要制定针对空投相关的速度限制标牌以及气密口盖警示标牌提出要求。
空投应急救援物品涉及到复杂条件下低空低速作业，并有空中释压和恢复增压等非常规操作，因此需要在手册中制定空投作业相关的正常/非正常运行限制和操作程序。
综上，由于MA60型飞机（TC证后）搜救机执行空投应急救援物品任务的预期用途是非常规的，且具有新颖或独特的设计特点，现有适用的适航标准CCAR-25部针对空投应急救援物品所涉及的空投速度限制、空投模式的操纵特性、空投物品安全分离、通讯、空投舱门和空投舱门操纵器件等方面没有提供适当或足够的安全要求。根据《民用航空产品和零部件合格审定规定》（CCAR-21-R5）第21.16条的规定，特制定此专用条件。
3.适用范围
MA60型飞机升级航电增加搜救功能设计更改（MA60-610）。
4.专用条件草案
(a) 空投速度限制
空投时的最小飞行速度应不小于1.25VS或VMCA（取较大者），以保证针对突风、紊流和机动留有失速余量。
(b) 空投模式的操纵特性
必须表明飞机在下列条件下，不得出现任何危险的状态，可以安全地操纵并可以安全地进行机动：
(1) 襟翼在空投构型位置；
(2) 起落架在收起位置；
(3) 空投时设定的发动机功率及螺旋桨状态；
(4) 空投时所选定的飞行高度、速度和姿态；
(5) 根据任务需要选定的空投方式；
(6) 重量改变和重心改变的最不利组合。
(c) 空投物品安全分离
必须有措施防止空投物品不能与飞机安全分离而造成危险。
(d) 通讯
(1) 在驾驶舱和空投作业区域之间，必须设置双向通话设施，如果驾驶舱和空投作业区域之间不能易于接近时，则该通话设施必须在失去正常的电源系统后仍可工作；
(2) 必须在空投作业区域设置有效的音响和/或目视措施，使得驾驶舱内的机组成员能对空投作业人员发出应急警报。
(e) 空投舱门
(1) 必须有措施锁闩每一空投舱门；
(2) 必须有措施防止由于机械失效或者任何单个结构元件失效导致的飞行中意外打开；
(3) 必须有措施来通知驾驶员空投舱门的位置状态；
(4) 必须表明空投舱门在未锁闩状态时不会妨碍飞机继续安全飞行和着陆。
(f) 空投舱门操纵器件
(1) 每个空投舱门操纵器件的位置必须保证操作方便并防止混淆和误动；
(2) 必须清晰地标明每个空投舱门操纵器件的功能和操作方法。
(g) 安全设备
必须为空投作业人员提供作业时使用的安全设备（例如牢固扶手、安全系带和头盔）。
(h) 标记和标牌
(1) 必须在每个驾驶员的清晰视界内安装飞行机组易于辨读和理解的空投空速限制标牌；
(2) 必须在靠近气密口盖开启措施的醒目位置，设置可辨读的标牌，说明该气密口盖在飞行中是不能无指令打开的，并禁止作为应急出口使用。
(i) 手册
必须针对空投物品任务制定合适的运行限制和操作程序，并纳入到相关手册中。

5. 结论
CAAC拟颁发上述有关“MA60型飞机（TC证后）搜救机项目-空投任务”的专用条件。

附件：《专用条件/豁免反馈意见表》（表-21-1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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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专用条件/豁免反馈意见表
	类别
	[bookmark: Check5][bookmark: OLE_LINK5]☒专用条件  ☐ 豁免

	征求意见稿编号
	PSC-25-092

	航空产品型号
	MA60型飞机

	相关的适航规章和/或环保要求

	CCAR-25-R2第25.101条、第25.143条、第25.1581条、第25.1583条、第25.1585条、第25.1587条；
CCAR-25-R4第25.305条、第25.307条、第25.729条、第25.777条、第25.783条、第25.785条、第25.819条、第25.1301条、第25.1309条、第25.1423条、第25.1516条、第25.1529条、第25.1541条、第25.1545条、第25.1555条

	意见或建议

	




	姓名：                   （印刷体）                    （签名）
电话：             传真：            电子邮箱：                
通信地址：                                                     
日期：               


表-21-145-2023
